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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及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資助計劃的詳情 

 

 開放式基金型公司  

 

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

 

申請期 2021年 5月 10日至 2024年 5月 9

日1 

2021年 5月 10日至 2024年 5月 9

日 1 

合資格申請人  在 2021年 5月 10日或之後於香港成

功註冊成立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或將非

香港公司型基金遷冊來港並註冊為開

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投資經理2 

在 2021年 5月 10日或之後於香港聯

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聯交所）上市的

證監會認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（房

地產基金），而其在上市時的市值不

得低於 15億元（或等值）3 

資助金額 相等於每項申請的合資格費用的

70%，上限為每間開放式基金型公司

100萬元，及每名投資經理最多可就

三間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獲得資助 

相等於每項申請的合資格費用的

70%，上限為每隻房地產基金 800萬

元 

合資格費用 必須是與註冊成立開放式基金型公司

或將非香港公司型基金遷冊來港並註

冊為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有關並向香港

服務提供者支付的費用 

必須是與房地產基金的上市有關並向

香港服務提供者支付的費用 

最低營運條件 若開放式基金型公司在註冊成立或遷

冊日期起兩年內展開清盤程序或申請

撤銷註冊，政府保留取回資助款項的

權利 

 

若房地產基金在上市日期起兩年內被

取消上市或暫停交易，政府保留取回

資助款項的權利 

申請流程  在以下日期起三個月內，將申請

表格連同所需的證明文件提交給

證監會： 

- 在公司註冊處為私人開放式基

金型公司發出公司註冊或遷冊

證明書的日期；或 

- 公眾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獲認可

的日期 

 申請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4  

 在房地產基金的上市日期起三個

月內，將申請表格連同所需的證

明文件提交給證監會 

 申請將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 4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申請期可能會因初步撥款用盡而提早結束。 
2 指開放式基金型公司的投資經理。 
3 若房地產基金同時在香港以外地方上市，其於聯交所上市的單位在上市時的市值不得低於 15億元（或等值）。 
4 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的申請流程的進一步詳情，載於《常見問題》。 

https://www.sfc.hk/-/media/files/PCIP/FAQ-PDFS/FAQ-on-OFC-and-REIT-Grant-Scheme__20210510.pdf

